
提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51 次校務會議提案 

案由 有關泉州街校地開發方式擬依促參法第 46 條民間自提 BOT 方式辦理，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泉州街校地(下稱本基地) 座落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312地
號等10筆土地，基地面積3,902平方公尺，業獲財政部109年4月10日
同意留用，財政部責請教育部持續列管至開發興建為止。教育部112
年3月27日臺教秘(一)字第1120032643號函轉財政部112年3月25日
台財產公字第11235004060號函請本校應避免長期低度利用並加速

依計畫使用，否則應依法移交國產署處理(附件一)。 
二、 本基地興建方式參採100年11月9日「校外土地興建構想及活化公聽

會」意見為自行興建或公辦都更，並經101年1月3日本校第27次校

務會議決議對整體校地的活化運用進行規劃(附件二)。 
三、 目前校外土地有2處已參與都市更新方式開發無須學校經費外，其

餘4處若全數興建須自費10億餘元。本基地經評估最大可興建量體

為2棟8層及9層樓之建築物，若自行興建所需經費約6億元以上，另

開發完成後之營運及維護經費需持續支應，始得以永續發展經營。 
四、 為啟動本基地之開發程序，前經112年6月6日本校第50次校務會議

決議組成專案小組負責相關規劃、建設與管理事宜，並經專案小組

112年7月11日會議與會委員綜合考量各種開發方式優缺點及本校

校務基金規模有限，決議開發方式依促參法第46條民間自提BOT方
式辦理(附件三)，有關各種開發方式(自行興建、都市更新、促參

BOT)之優缺點詳列如下： 
 

開發方式 優點 缺點 備註 

自行興建 

自地、自建、自用，
本校可擁有土地全
部使用及所有權。 

1.需自籌經費。 
2.需成立專業團隊
整合建築、結構、
機電、空調、消防
等相關領域，所
需人事成本高。 

3.興建完成後之營
運、管理及維護
須持續投入人力
及經費。 

完成經費
籌措後始
得辦理，開
發期限約
需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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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方式 優點 缺點 備註 

都市更新 

交由實施者出資，
並按共同負擔比例
雙方各自分回不動
產(土地及建物)。 

1.更新完成後本校
土地權屬與私人
以持分共有，未
來若重建開發將
受制於私人產
權。 

2.更新完成後有部
分住宅使用，與
本校教學需求混
合使用又難以獨
棟管理之下，將
牽涉利益分配問
題。 

3.都更整合不易，
審議時程冗長，
每一地主要求之
權利分配比例不
同，不建議學校
主動介入。 

自申請劃
定至興建
完成約需
7～9 年。 

促參
(BOT) 

1.由廠商出資並營
運，減輕學校財
務負擔且可增加
收益(租金及權利
金)。 

2.維持機關土地之
所有權完整，營
運期滿後本校可
重新規劃完整使
用。 

3.提高本案投資與
營運等執行上的
效率。 

4.以更活潑與創意
之 方 式 開 發 基
地，可增加使用
靈活度。 

5.若基地規模及區
位適當，在財務
與土地使用上對
民間投資者更具
吸引力。 

1.雙方對開發、規
劃與營運等可能
不一致，需加以
協調。 

2.以文教設施等公
共建設為目的，
民間需有強烈參
與投標意願始能
成案。 

前置作業
及完成招
商約需 1
年 4 個月，
初步具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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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上述開發方式各有優缺點，沒有絕對好壞，為加速開發以能長期活

化使用，並避免耗損鉅額校務基金，建議先採促參BOT方式招商，

可持續公告招商至評選出最優申請人為止。如無合格申請人，再依

本校校務發展情形及專業考量，評估改採公辦都更或自行興建方式

開發，避免本校無作為導致土地長期閒置而遭國產署收回。 
六、 促參BOT的途徑有促參法第42條(政府規劃)及第46條(民間自行規

劃)二種，經評估依第46條由民間自行規劃案件，其彈性較大、委託

專業服務費用較低、最快確認是否有潛在投資者、最能提高民間投

標意願、可降低流標風險，故建議依第46條方式辦理。惟考量投資

者需回收興建及維運成本，本基地興建大樓除提供師生使用之教育

空間外，適度附屬設施或附屬事業的商業行為可能為必要，仍需待

後續政策公告徵求申請人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及規劃構想書(含詳

細財務試算)方能定案。 
七、 又為縮短本校地開發時程，本處依專案小組決議先行提報教育部授

權，業獲教育部112年8月24日函覆同意授權本校辦理「臺北市南海

新創教育中心民間自提BOT案」(附件四)。 
八、 本案依程序提本會議審議通過後，再啟動委託專業服務廠商依民間

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辦理政策公告至簽約完成等

相關事宜。 
九、 本案業提送112年11月7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原則同意並依

該會議決議酌增各種開發方式優缺點及以促參BOT辦理方式之風

險因應對策。 

辦法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學生宿舍空間需求請研議納入後續校地開發之需求項目。) 

提案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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